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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京诚益通控制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XYZH/2026BJAA5B0450

北京诚益通控制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诚益通控制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北京诚益通控制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诚益通)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202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

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 XYZH/2026BJAA5B0420 号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无法表示审计意见说明如下：

一、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一）合并报表的整体重要性水平

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一一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确定重要性水平。我们选取税前利润作为计算基础，

税前利润取 2024 年度、2025 年度（以 2025 年 1-9 月数据推算全年数）平均值，按 5%

计算并取整确定诚益通 202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为 400 万元。

（二）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1、无法核实重大报表科目调整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诚益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提供的未审财务报表存

在重大差异，其中，2026 年 4月 27 日提供的用于披露的未审合并财务报表与其于 2026

年 2 月提供的未审合并财务报表相比，管理层将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调减

65,124.96 万元、负债总额调增 29,122.84 万元、净资产调减 94,247.80 万元；将 2025

年度营业总收入调减 43,719.00 万元、营业总成本调减 24,385.43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

调增 73,143.81 万元、所得税等费用项目调增 1,781.56 万元、净利润调减 94,258.94

万元，管理层调整后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7,936.94 万元。

由于上述调整事项涉及提前确认收入、长期资产减值、大额费用跨期等事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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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说明（续）

的财务报表项目广泛，且金额重大，我们无法就诚益通相关调整事项的真实性、完整性

以及调整金额的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执行其他替代程序以确定诚益

通调整后的 2025 年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2、期初数审计范围受限

我们在对诚益通 2025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期初余额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由于本报告二、（一）所述，诚益通未审财务报表调整项目广泛且金额重大，我们未能

实施全部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诚益通财

务报表期初数已恰当核算、列报与披露。

3、无法核实长期资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诚益通固定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5

年末较年初增加 20,022.48 万元，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核实购置资产

的相关合同是否履行及已入账资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三）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

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一）根

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二）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

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的规定,以及第十条 “如

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 报

(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

示意见”的规定，诚益通管理提供的未审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调整事项广泛，且调整金

额重大，调整后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7,936.94 万元，发生盈亏变化，

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第⼋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采取下列措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期初余额是否

包含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第十二条如果不能获取有关期初余额的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

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对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以及《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11 号-比较信息：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第二十一条 如

果认为存在影响上期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而前任注册会计师以前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应当就此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沟通，并要求其告知前任注册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还应当与治理层进行沟通，除非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位。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已经更正，且前任注册会计师同意对更正后的上期财务报表出具新的

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应当仅对本期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由于诚益通管理层对 2025

年度未审财务报表调整项目广泛且金额重大，我们未能实施全部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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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诚益通财务报表期初数已恰当核算、列报与披露。

因此，我们对该事项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二、 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够确定存在重

大错报的情形

如本专项说明一、（二）、1所述，由于管理层 2026 年 4 月 27 日提供的用于披露的

未审合并财务报表与其于 2026 年 2 月提供的未审合并财务报表相比，存在重大差异，

调整事项涉及提前确认收入、长期资产减值、大额费用跨期等事项，影响的财务报表科

目广泛，且金额重大，我们无法就诚益通相关调整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执行其他替代程序以确定调整后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及

完整性，不属于“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如果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否定意见”的情形。

三、 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 2025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

的影响

如本专项说明一、（二）、1所述，由于无法就上述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确定相关事项对 2025 年度诚益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金额。

本专项说明仅供诚益通 202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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